
荣牧发(2025) 11号

荣成市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

根据《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（保障粮

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等）预算指标的通知》 （威财农(2025)

15号） 、 《关于印发2025年省级动物防疫资金有关项目建设参

考标准及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 （鲁牧动卫字(2025) 7号）

的通知， 结合我市实际， 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 认真践行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 全面推进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， 推动重

点动物疫病由稳定控制向净化消灭转变， 进 一 步提升畜牧业生产

安全、 畜产品质量安全、 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保障能力。

二、 项目实施主体

荣成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三＼ 资金投入及分配





如下：

（一）方案和建设单位名录公示(6月）

对《荣成市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》和确定的

标准化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单位（崖头畜牧兽医站、 夏庄畜牧兽

医站、 俚岛畜牧兽医站、 上庄畜牧兽医站、 虎山畜牧兽医站、 港

西畜牧兽医站、 成山畜牧兽医站）进行公示， 公示期7天。

（二）组织采购(7月－11月）

按照《荣成市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》建设内

容要求组织采购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(12月）

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化建设完成后报市畜牧业发展中心， 由

市畜牧业发展中心组织验收。

六、 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中心成立以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，分管

同志为副组长， 相关科室为组员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（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强化保障支持。将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化建设项目纳入

年度重要工作， 强化工作力度， 保证经费投入， 保障工作有序推

进， 把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化建设项目组织实施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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